
·459·

2019年10月                               理论研究                                  文 渊

一、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

巴金在他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代序）》中曾明确表明：“我写小说从来没

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

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

献。”[1]“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

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2]这充分说明，巴金的全部文学创作都是以

人道主义精神为指导的。他的创作就是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奋斗！他的理想就是

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充满爱的社会。陈思和在《巴金论稿》中

说到“人道主义是巴金接受其他思想影响的基础，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和核

心，制约着他的整个思想的发展，自然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人道主义是巴

金思想基础，也是贯穿于他的整个作品中一条红线，决定了他的整个创作倾向。

小说《家》以“五四”高潮时期四川成都为背景，巴金通过描写封建家庭里

青年一代的痛苦和挣扎，控诉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罪恶。正如巴金说，他写《家》

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

诉。”[3]

二、小说《家》中对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

小说《家》中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制度重压下高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作品中

觉新是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的青年，他渴慕新思想也愿意做一个新青年，然而

当他面对封建专制制度时，他又表现出屈从和妥协，默默的承受着封建制度对他的

压制。他成为一个“读新书，过旧式生活”[4]的人。

在事业上，他曾有理想、有抱负，渴望进大学深造，甚至想出国留学，有所造

就。然而就在他的学业尚未结束时，家长们却要求他早点回去承担起长房长孙的责

任，他屈从了家长们的意志，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过早的结束了学业回到家中，

他“平静地把这个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

在爱情上，由于他对封建家长制度的屈从，导致了他的两重爱情悲剧。他憧

憬美好的爱情。他与钱梅芬青梅竹马，彼此相爱，他曾经陶醉于这段纯洁的爱情之

中。然而，他与梅的爱情之花含苞未放，就被封建礼教狂暴地摧残了。封建家长们

以抓阄的形式给他定了婚姻，他在父亲“温和的眼光里”对包办的婚姻点头同意，

没有说一句反抗地话，放弃了他与钱梅芬的爱情，只是痛苦地回到房里用铺盖蒙

着头哭。钱梅芬在她母亲的包办下嫁给了一个陌生人，她在抑郁中离开了人间。

梅的死亡，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始终不能忘记与梅的旧情，这就使

他陷入了更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正如他对觉慧所说：“我怎么能够安心，我又怎

么能够忘记她（指梅），但是我要多想到她，我又觉得对不起你嫂嫂。你嫂嫂那样

爱我，我还要爱别人，象这样下去我会害了两个人。”这样的精神折磨是不堪忍受

的！这只是他的第一重爱情悲剧。第二重爱情悲剧是他与瑞珏的爱情悲剧。瑞珏，

一个聪明、美丽、纯洁、宽宏大度的妻子，这给他带来了不少温暖和慰藉。他与瑞

珏的婚姻是合乎封建道德的，明媒正娶，父母包办。但是，为了顺从封建迷信，为

了维护封建礼教，为了不承担“不孝的罪名”，在封建家长的压制下他无奈地让自

己的妻子搬到城外分娩，无辜地惨死在封建家长们的勾心斗角、倾轧混战的“血光

之灾”之中。可怜的觉新连保护这样一个明媒正娶之妻的权利都没有，甚至于失去

了与妻子诀别的权利。荒谬的封建迷信夺去了他的妻子，他感到愤怒和悲痛，这时

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夺去了他的妻子。他痛苦的对自己

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

他的长房长孙的特殊的身份使他万般无奈的生存在高家封建家长和叛逆青年

的夹缝之间。他在两难的处境中，痛苦的忍受与挣扎着。他因自身的痛苦的遭遇对

觉慧的叛逆行动给予支持和同情，但是他又必须按照祖父叔父的意愿以维护封建家

庭秩序和礼教，对叛逆者严加管教。这种特殊的处境使他的内心感到极度的矛盾。

高公馆的统治者们为了维持高家固有的封建秩序和自身的利益的需要，他们还强迫

身心憔悴的他“为虎作伥”假他之手控制和迫害兄妹。新思想的启迪如春风吹开了

他的心扉，他不愿有负于弟妹们的希望，从而为自己错误的言行时时受到良心的谴

责。特别是当他一旦意识到屈服、妥协会给别人带来痛苦和不幸时，他那颗软弱的

心简直快破碎了，但是他又不能违抗封建家长们的意旨。他就这样痛苦生存在夹缝

中。这在对待觉民的婚姻问题上有集中的表现。当觉民提出婚事自主时，觉新认为

“没有一点错”。对封建包办婚姻，他是深受其害，有切肤之痛的。因此，他敏锐

地感到祖父应允冯家亲事的决定“无异大错铸成”，“另一个年轻生命又从此断送

了”；所以他“并不赞成”，但又认为“祖父的命令也是必须遵守的。”当觉民逃

跑后，家长们把矛头都指向了他，责难他没有把弟弟管教好，让他尽快的找回觉民

并劝服他同意与冯家的婚事，面对封建家长们的责难，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他没

有反驳一句。他只得四处寻找觉民。在觉民面前他只能苦苦的劝说：“我劝你还是

顺从爷爷罢，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就只有作牺牲者的资格”。他也曾为觉民寻找

过合法的反抗方式。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懦弱的觉新只能内疚地对觉民说：“你

的心我已晓得，然而我实在没法帮忙”，作为封建礼教的牺牲者，觉新比弟妹们更

了解这种牺牲付出的代价。因此，他在劝说时“差不多要掉眼泪了”，长房长孙的

特殊身份，实际上是套在他脖子上的沉重枷锁，不仅剥夺了他的自由和人权，而且

扑灭了他精神上极可宝贵的希望之火，使他戴着镣铐在悲苦的重压下濒于绝境，成

为一个带着锁链而又要传达主人旨意的封建大家庭的奴隶。

他的长房长孙的特殊的地位又强迫他维护封建家庭的“尊严”，而不能有失

“体统”，连觉慧那样悲则大哭，乐则大笑的权利都没有。在这个封建的家庭中，

觉新完全失去了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自由。面对封建家庭的重压，他妥协，屈

服，他的一切行动都必须要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我们可以说觉新是封建专制主义

重压下的“病态灵魂”。

觉新是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受害者、牺牲品，封建制度和礼教夺去了他的青

春；夺去他的事业和前程；夺去了他的爱情和婚姻；夺去了他的幸福。觉新的悲剧

是社会的悲剧，是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对人性摧残的结果。作者通过对觉新的悲剧

命运的同情，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小说《家》中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怜悯

小说《家》中通过对钱梅芬、瑞珏、鸣凤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的描绘，有力

的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钱梅芬，一个美丽、善良的少女，她对社会没有更

多的要求，只期待着与自己的意中人结成美好的姻缘，由于家长们的专制，使她的

美好愿望成了一场梦！她另嫁他人，但她不能忘记与觉新的爱情，终日生活在回忆

的愁苦中，以致重病缠身，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无情地摧残和吞噬着她年轻的生命！

最终，她带着满腹无处诉说的愁怨、带着对觉新的一往情深离开了人间！是封建家

长制和封建礼教夺去了她的青春，葬送了她的生命！瑞珏，这个良家女子，善良、

贤慧，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觉新。但当她知道觉新和梅的关系时，她陷入了深深

的痛苦之中。她爱自己的丈夫，她更同情梅的遭遇，她还时常安慰梅。然而就是这

样一个温顺、善良的女性，最终还是惨死在封建家长们相互倾轧的“血光之灾”

中。她那么爱觉新，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挡，使她在临终前连看上觉新一眼的权利都

没有，她狠命的喊着觉新的名字，在呼喊中绝望地离开了人间，可见封建礼教之吃

人！鸣凤，高家的一个奴婢，一个“带着笑说话”；“脸颊上出现两个小酒窝”；

“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的天真、温顺的少女。自从她一进入高公馆，就备受凌

辱和折磨，她“听命令、做苦事、流眼泪、吃打骂”。可怜、孤独的她只有从觉慧

那里得到一点温暖，她渐渐的爱上了觉慧，她也憧憬着向往着自由、平等、幸福的

生活。然而作为奴婢的她，真正的噩运是高老太爷要将她作为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

乐山做姨太太，她不敢哀求高老太爷，她只能苦苦的哀求太太们，她说她愿意在公

馆里做一辈子丫头，伺候太太少爷们，只是不要把她送到冯家去。然而面对着说话

如法律一般的高老太爷，她的痛哭和哀求，丝毫不能改变她的命运。最终，她怀着

对觉慧的爱；怀着对“以后的长久的岁月只是无终局的苦刑”的恐惧；怀着对人生

的强烈的留恋，像许多薄命的女子一样，以死来抗拒封建制度的压迫，她在绝望与

痛苦中选择了跳湖。她的死对高家的影响是不大的，婉儿顶替她被送给冯乐山，新

买的丫头填补了她的位置继续去伺候主人，只有觉慧和少数几个人还有时想起她。

作者通过对这三位女性悲惨命运的描绘，怒不可止的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从而深切的表达了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

总之，小说《家》创作于1931年，这时的巴金正值青年时期，巴金早在青年时

期就已经接受并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在其作品《家》中巴金就用人道主义作为反封

建的武器。人道主义主张把人从封建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主张维护个人的权利

和人格。《家》就是在人道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现实主义的创作，作家是用一种

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去描写人、对待人的。具体表现为对封建制度和礼教下青年

男女的命运的热烈的关注；对封建制度的罪恶的无情的控诉，对觉醒了的青年们的

反抗与叛逆行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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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说《家》以“五四”高潮时期四川成都为背景，巴金通过描写封建家庭里青年一代的痛苦和挣扎，控诉封建制度及其礼教的罪恶。正如巴金说，他写

《家》的目的“就是要宣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的死刑，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控诉。”在小说中通过对对觉新的悲剧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怜悯，充分的

体现了巴金的人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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